超市主照明系统的设计原则
1）卖场采用高效节能荧光灯带沿线槽敷设，一般采用光效高、显色性好、寿命长的三基色荧光灯。灯带距地面3.5~4米，间距为2.5—3m，走向与货架垂直，这样既可满足店内照度要求，又可避免调整布局时受灯带的限制。且平均照度衰减后达到E=800Lx。主、辅通道的上部设一至二条灯带，并与通道顺向设计。加工间内一次主照明为防水防尘灯。
2）灯源色温应随区域变化，一次主照明全部采用白色光源，部分区域如散货区、蔬果区等可降低主照明照度，采用二次照明达到彩色光源的效果，货架区采用白色光源。

3）照度随区域不同各异，电视音响区的照明照度应很低，100Lx即可，生鲜区的主照明可按卖场灯带数的一半设计。 设计阶段先作商店布局图，再进行照明设计。

4）超市卖场内主照明灯带控制方式分三种（考虑闭店后，在部分区域的照明可单独控制，满足夜间巡检即可）：

a、闭店补货时，灯带开三分之一；

b、客流少时，灯带开三分之二；

c、客流多时，灯带全开；

5）滞货区照明首选250w金属卤化物灯，灯具吊装距地不低于3.5米，在满足照度需求的情况下，依据建筑物层高，净使用高度越高越好。条件不允许时，可选用灯带照明。E=400Lx。

6）地下停车场照明采用日光灯带，距地面2.6米，E=200Lx。

7）室外照明：建筑物周围E=100Lx；广场及收货区E=400Lx.

8）自营的出租商业区域采用格栅节能灯照明，嵌入吊顶内安装，经衰减后为E=600Lx。

9）按不低于主照明1/3设计应急照明，供事故时继续经营的需要（办公区、金库、防损监控应设应急照明）。

10)主照明应设置带有可充电电池组的应急照明灯，供电时间不小于90分钟。

